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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川 01清申 6号

申请人：中国电建集团都江电力设备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四

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四川都江堰经济开发区泰兴大道 3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周银锋，执行董事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李曦，女，系公司员工。

委托代理人：郭婷，北京中银（成都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四川天府换热器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四川省成都

市都江堰市环城北路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杜伟龙，董事长。

申请人中国电建集团都江电力设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电建

公司）以被申请人四川天府换热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换热器公

司）被吊销营业执照出现法定解散事由，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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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由，向本院申请对换热器公司强制清算。本院登记立案后，依

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，并公开进行听证。本案现已审查完毕。

电建公司申请称：依照法律规定，公司应当在法定解散事由

出现后，及时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，但换热器公司在 2010年 7

月 10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后，因换热器公司成立时间久远、无工

作人员和无法提供财务账册等原因，至今未组成清算组清算。电

建公司系换热器公司的股东，依据相关法律规定，电建公司特向

法院申请对换热器公司进行强制清算。

本院查明：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，换热器公

司法定代表人为杜伟龙，公司类型为中外合资经营，注册资本金

为人民币 1 000万元，成立日期为 1993年 1月 7日，登记机关为

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，住所地为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环城北

路，股东信息为电建公司（持股比例 75%）、香港华润艺林有限

公司（持股比例 25%）。

2010年，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换热器公司未按规定参加

企业年度检验为由，作出吊销公司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
另查明，2008年 11月 20日，换热器公司就公司解散事项召

开了董事会会议，会议一致决议同意解散公司，并选举组建公司

清算组成员及清算组负责人。2008年 12月 20日，换热器公司在

工商行政部门办理了清算组成员及其负责人备案。

审理中，电建公司称，2008年换热器公司成立了清算组并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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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了备案，但因无法与香港华润艺林有限公司取得联系，故清算

事项无法推进，无法自行清算。

本院认为，换热器公司登记机关为原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，

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2010年 7月 10日原成都市工商行政管

理局对换热器公司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，公司出现法定

解散事由，换热器公司应依照法律规定自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

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。换热器公司虽在 2008年成立清算组，

但因故无法自行清算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

十三条“公司依照前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清算，逾期不成立清算组

进行清算或者成立清算组后不清算的，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

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

请，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。”之规定，电建公司作为换热器

公司股东申请对换热器公司进行强制清算，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

予以受理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二十九条、第

二百三十二条、第二百三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项第十一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中国电建集团都江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对四川天府换热器

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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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 判 长 牛玉洲

审 判 员 罗 维

审 判 员 李玉辉

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三日

书 记 员 任杰平


